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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费与公共服务的对应，税费金额的大小没有

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不符合税收负担的公平准则；并且当前的衣村税费制度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

源的配置，已经影响到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仅仅将“费“改为
＂税”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

出路在于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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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公平角度看农民税费负担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税收应公平承担。 税收公平的两大准则是受益原则和纳税能力原则。

前者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后者认为纳税人之间的税 负分摊应

考虑各自支付能力的差别：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横向公平），不同的人应给予区别对待

（纵向公平）。 我国农民税费负担实质是税费的公平性的问题，具体可分为： 一在公共产品的供求

上，衣民的税费支付是否得到了其相应的公共服务（受益原则）；二是税费的社会负担上，农民与

非农民相比，其税费待遇是否同等（横向公平）；三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各自承担的税费是否

有区别（纵向公平）。 下文就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农村税费的公平性加以分析。
1. 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 我国农村以乡

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 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

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

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 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

府财政支出的范围。 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

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 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 从这种支出

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

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 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 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

很高。 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 相应的公共服务。 这是衣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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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 由千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

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 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

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 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

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 历史

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

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 我国的乡镇

政府机构擁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 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

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 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

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

当地居民所受用。 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
“

产品
”

（人才）却

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 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 这些公共产品的

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

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

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

平的支付。

2. 衣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 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

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 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

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 7% （安徽

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 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 但这

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 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

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 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

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 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

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

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

高千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
＂

三提五统
”

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 5%，实际执行

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 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

易见的。 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

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
＂

三乱
＂

，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

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 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 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入应给予不同的对待。 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

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 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

点。 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

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 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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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间的差异。 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 农
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

反而越高。 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 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收入

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不同地区和 收入的农民对农村

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 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

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二、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

这一点。 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

最终承担者。 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衣民面对的

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 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 这样，对他征收
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
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
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
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千X轴。 征税
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 完全由
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千
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千
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

能转嫁的其他行业。 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
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
消费需求。 最近几年，衣民税费负担的增长

幅度大千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
实。 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

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 一般均衡的分析可

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索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 衣村税费可能影响到衣业生产的要素投

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索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索的

投入产生影响。 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
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
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
税费负担均等化。 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

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

S+T 

s

P
。

。

D=p 

Q 。 Q
 

图1 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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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

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一农业劳动

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
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 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 的农村税费激励了衣业资本

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

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
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
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

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

——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
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
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
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

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
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
将

“费”改为
＂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

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

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
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 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

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

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
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
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

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

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

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

（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

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

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
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
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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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

“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

费
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

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 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

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

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
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

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 这需考虑效

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
税。 我国现行的衣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
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 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

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
扭曲效应。 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 西方典型的地
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
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 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
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
过要索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
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
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衣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
一一对应。 ＂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 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
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 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

横向公平。 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 现行
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 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

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
方面的协调。 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 建立

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 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

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 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
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千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
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

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

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

决。 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 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
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

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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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 效率。 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
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索；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

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

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 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

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 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

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
税费。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 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 出
路。 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

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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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n Taxes and 

Tolls of Countryside Public Finance Theory 

ZHU Bai-ming, LUO Xiao-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盯iang Un印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holds that taxes and tolls in the countryside haven't shown the that 

taxes and tolls correspond with public services, the amount of taxes and tolls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of the tax-paying ability, thus unconformable to the equal principle of tax burden.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tax-toll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has, to some degree, distorted the 

re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ide and agriculture. It is inadequate to turn "tolls" into "taxes" only to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establish a local public finance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taxes and tolls in the countryside; burdens of the farmers; local public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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